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辦理五專展翅計畫作業要點 
107 年 4 月 24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 年 5 月 15 日海秘字第 1070004606 號令發布 
111年 11月 8日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111年 11月 17日海秘字第 1110010406號令發布 

 

 

一、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五年制專科學校畢業生

投入職場展翅計畫，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五年制專科學校畢業生投入職場要點，訂

定台北海洋科技大學辦理五專展翅計畫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凡本校五年制在學且具就業意願之三年級以上學生均可申請，各系科應先就學生

評比表所列原則進行審議排序(參見附表一)，以經濟弱勢學生與成績優異者為優先考量。 

三、辦理原則： 

(一)參與展翅計畫之合作廠商對象須為符合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及各

系(科)規定評估通過之機構，且同意提供受補助學生在校就學期間就業獎學金與畢

業後正式職缺。就業獎學金金額以該計畫辦理年度之教育部公告為準。 

(二)本校提供受補助學生在校就學期間每月至少新臺幣六仟元之生活獎學金與畢業後

正式職缺，並由教育部補助就業獎學金；就業獎學金之金額同受補助學生當學期之

學雜費金額，並由學校於註冊時逕予扣繳學雜費。已申請政府各類學雜費減免者或

領有產學攜手專班計畫補助之學生，得就扣除學雜費減免或補助額度後之差額申請

補助。 

(三)受補助學生就業獎學金之金額及就業義務內容(包含得免償還補助款或免履行就業義 

務原則)之規定，依該計畫辦理年度之教育部公告為準。 

(四)受補助學生應與廠商簽訂合約，合約內容得包含生活獎學金起迄時間、就業年限、 

違反約定喪失受領補助款之權利、償還補助款之條件與核計基準、就業期限、保證

人負連帶責任及簽約日期等相關事項。 

(五)受補助學生應依學校時程提出申請、配合就業輔導措施，並與學校簽署就業意願書。 

受補助就業獎學金二年者，畢業後應就業二年；受補助就業獎學金未滿二年者，應

按補助期間比例履行就業義務。具有兵役義務者，其就業期間之採計得配合役期延

後至退役後。 

(六)就業意願書應記載受補助學生姓名、系科別、受領補助款起迄時間、就業年限、違

反約定喪失受領補助款之權利、償還補助款、保證人負連帶責任及簽約日期等相關

事項。 

(七)本校應妥善保存受補助學生名冊、就之條件與核計基準、就業期限業意願書及相關 

文件，並負責追繳學生償還之補助款。 

(八)受補助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終止受領就業獎學金，並償還已受領之就業獎學

金。但死亡者、因重大疾病或事故辦理休學或不能繼續完成學業或工作，經衛生福



  

利部新制醫院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以上層級，開立認定無法繼續就學或就業證明或

因事故致家庭巨變無法繼續就學或就業，經學校實訪查證，由學校報教育部核定者，

得免償還已受領之補助款或免履行就業義務： 

1. 因轉學、轉科且經學校輔導仍無法延續參與計畫或放棄、被勒令退學、開除學籍或無

故輟學。 

2. 因辦理休學或不能繼續完成學業或工作，致喪失參與計畫之資格。 

3. 畢業後一年內未就業。  

四、申請作業時程及申請程序: 

(一)各系(科)應於公告之工作時程前完成計畫宣導、就業媒合與學生比序審議等事項。教

務處實習就業輔導暨校友服務組(以下簡稱實服組)須公告計畫徵選事項以達周知。 

(二)各系(科)將完成廠商媒合之學生名冊及學生評比表後擲交實服組彙整後依學生評比 

表總分進行全校薦送學生排序後彙整成冊，薦送排序名單陳校長核定後公告之。申請學生

並須完成與學校簽署就業意願書方可排入本校薦送教育部名單。 

(三)當年度核定名額以教育部公告為準。若本校薦送人數多於教育部核定名額，依全校薦

送排序名單依序補助。 

五、其他注意事項：各系(科)應排定職涯輔導老師專責人員，定期追蹤學生就業狀況，並填寫追蹤

回報表。 

六、本要點經行政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五專展翅計畫學生評比表 

 
系 科 別____________ 班 級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 

    

 
 

項目 

 

符合條件 

 

得分 

 

符合條件 

 

得分 

 

符合條件 

 

得分 

 

實際得分 

 

家庭經濟狀況 

 

就學貸款 

 

10 分 

 

弱勢 

 

6 分 

 

一般 

 

2 分 
 

 

學業成績 
≧全班前 20%(5 

分) 

 

10 分 
全班前 

21%-60%(3 分) 

 

6 分 
≦全班前 61%(1 

分) 

 

2 分 
 

 

專業證照 

 

3 張以上 

 

10 分 

 

2 張 

 

6 分 

 

無 

 

0 分 
 

 

操行成績 

 

≧80 分 

 

10 分 

 

71-79 分 

 

6 分 

 

≦70 分 

 

2 分 
 

 

技藝競賽 

 
(以最優成績該項 

次加分) 

教育部或勞動 

部辦理之全國 

性技藝競賽者 

或國外競賽參 

賽結果為優等 

以上者 

 

 

 

20 分 

 
其他全國性技 

藝競賽者參賽 

結果為優等以 

上者 

 

 

 

10 分 

 

 
校內競賽參賽 

結果為優等以 

上者 

 

 

 

4 分 

 

 

系科自訂 1 
  

20 分 
     

 

系科自訂 2 
  

20 分 
     

職涯輔導老師 

 
補充說明 

       

總分 
       

 

註：三年級學生操行與學業成績採計 5 個學期平均，四年級學生操行與學業成績採計 7 個學期平均，五年級學生操行 

與學業成績採計 9 個學期平均。 

 
職涯輔導老師：  系(科)主任：    

評比日期:   

 


